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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她称称帮帮人人被被讹讹，，他他说说帮帮忙忙摔摔伤伤
伤者索赔10万，法院已受理

本报青岛10月15日讯（记者
周衍鹏） 有钱做生意，却没钱付亲
生女儿每月仅千元的生活费；住豪
宅、开好车，却拖欠他人14万元货款
迟迟未结。李沧法院将两人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日前，两被执行
人主动找到办案法官，履行了义务。

三年前，张某与妻子王某离婚，
两岁的女儿苗苗和妈妈生活，王某
收入低，母女生活困难。张某却一直
拒绝支付孩子抚养费。王某去要了
很多次，要么找不到人，要么就是一
场争吵。2011年王某把前夫张某告
上了法庭，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达
成了协议，张某除付清所欠抚养费1

万元外，以后每月支付抚养费1200

元。但张某又变卦了。王某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法官发现张某名下财产
早已为零，而且以各种理由拒不到
法院接受询问。李沧法院将张某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致其贷
款泡汤。张某迫于压力，到法院交上
了拖欠的一万余元抚养费。

有不靠谱的父亲，也有耍赖的
阔老板。2012年，经营一家公司、平
日住豪宅开好车的王某，因长期拖
欠李某共计14万元的货款不还，被
李某起诉至李沧法院，法院判决王
某偿还李某货款14万元。在进入执
行程序后，王某态度比较积极，在法
官的调解下，同意十日之后将欠款
一次性还清，但在达成调解协议之
后，王某就不见了踪影，既不还钱也
不接听电话。今年年初，李沧法院将
王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

“十一”期间，王某由于有笔生意要赶
去黑龙江，但当他到机票代售点购票
时，却被告知已被纳入到失信人名
单，无法购票，即便是托朋友最终买
到票，也上不去飞机。王某这时才意
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拨通了执行
法官的电话，主动要求偿还欠款。

被纳入失信黑名单

耍赖老板无奈还钱
■被告

给老人送钱

是想结个善缘

事情发生于 6月1 2日清
晨7时许，陈静骑着一辆电动
三轮车，带着一车斗鱼苗到
北大桥处放生，同去的还有
康凌、宋洪民。“到河边有一
段陡坡，我们要把三轮车顺
着陡坡开下去，我在前面掌
把，康姐和另外两个晨练的
姐姐一起在后面拽三轮车减
速。”陈静说，当时围观的人
很多，看到三轮车下斜坡，热
心人便主动上前帮忙。宋洪
民说，“当时拉车子的共有五
个人，陈静在前掌把，康凌在
车斗后面，自己在车左侧，另
两名女士在车右侧，但并未
看到有位老人帮忙。小三轮
车本就不大，如果那位老人
来帮忙，我们肯定能够看到
的。”

当车子下了斜坡，陈静一扭
脸看到一位老人躺在斜坡旁的
台阶上。“当时我还纳闷，怎么有
老人躺在那里，我就想去搀扶，
被别人劝阻了。”

陈静说，老人躺在地上，掏
出手机让旁边的人联系他女
儿，此时陈静用自己的手机拨
打了120。“120车到了以后，说
谁拨打的电话谁就得跟着去医
院，所以我们才跟着去的。”陈
静等放完生后，便赶到医院。

“老人的家属说老人没有大碍，
我们听说老人家里很穷，医药
费都是借来的，我们几个就凑
了1000元给老人送过去，算是
结个善缘。”对于最初支付的
1000元，陈静这样解释，“我们
给老人1000元钱本以为是做好
事，没想到现在却成了怀疑我
们有责任的证据，让我们都解
释不清楚了。”

“陈静希望事发时其他在
场的目击证人能够站出来，帮
助澄清事实真相。

■原告

被喊去帮忙摔伤颈椎

14日下午，鱼台县张黄镇
张黄村，61岁的张华志在儿子
张萌的搀扶下才能起身下床，
每走一步都显得很困难。“摔伤
导致爸爸颈髓损伤，不完全性
四肢瘫，做完手术后现在能够
下床走路了，但大小便还是个
问题。”张萌说，四个月前老人
还能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如今
却需要家人24小时在旁照顾。

“12日早晨我在北大桥等
女儿，一个妇女过来喊我，让我
帮忙拉车子下斜坡，我当时有
事还不愿意去。”张华志说，女
儿在县城帮自己找了一个零
活，当日约定在北大桥见面，遇
上了陈静等人放生。张华志说，
当时三轮车附近只有他自己，
所以有个妇女就喊他去帮忙。

“当时我在三轮车左侧，三
轮车下坡时失控，就把我带倒

了。”张华志称摔倒后，附近围
了不少人，裤兜里有手机但自
己已经没办法拿出来，多亏了
好心人帮助才联系上了家人。
由于病情严重，张华志在鱼台
县中医院治疗两天后，转院至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实施了
颈椎手术。

张华志的女儿张伟说，爸
爸是名退休工人，她自己开有
诊所，弟弟在济南卖设备，承担
医药费没有问题，并不像那三
位女士所说的家庭贫寒，而且那
1000元钱是三位女士事发第二
天送去的。“我们有电话录音，当
时她（陈静）说让我们家先报销，
剩余的大家再商量。”张伟说，事
后对方极力摆脱责任，对老人
帮忙的事根本不承认。

由于双方说法分歧较大，
张华志向鱼台县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陈静和康女士赔偿
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
共计10万元。目前，鱼台县人民
法院已受理该案。

本报聊城10月15日讯（记
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何林林） 近日，聊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对原莘县人民医
院院长李书章贪污、受贿、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作出公开宣
判，以李书章犯贪污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四年，犯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一年，犯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
至2013年2月，被告人李书章利

用担任莘县人民医院院长的职
务便利，采取虚构医疗设备维
修、虚增医院内科病房楼工程
量、虚报装修款、虚构出国考察
需要资金证明等手段，骗取、侵
吞公款共计3049315元。

2005年至2013年，被告人
李书章利用担任莘县人民医院
院长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
其妻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款物
共计人民币1154660元，并为他
人在工作安排、人员调入、工程
承揽、医疗器械采购等方面谋

取利益。
被告人李书章家庭财产共

计13458635 . 56元，各项家庭支
出共计326879 . 7元，两项总计
13785515 . 26元，扣除家庭合法
收入1518263 . 4元、受贿犯罪
所得1104660元、贪污犯罪所得
2 9 2 1 9 1 5元，李书章对差额
8240676 . 86元的财产不能说
明来源。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
书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采

取骗取、侵吞等手段，非法占有
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贪污
罪；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
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
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
贿罪；对其家庭财产、支出明显
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不能说明
来源，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罪，且差额特别巨大。
公诉机关指控李书章犯贪污
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的罪名成立。一审宣判后，被
告人李书章表示不上诉。

贪贪污污受受贿贿440000万万，，880000万万来来源源不不明明
原莘县人民医院院长李书章一审获刑二十年

陈静在事发现场寻找
目击证人。

本报记者 路帅 摄

一方说是看到老人
跌倒后好心帮助，还送去
了1000元医药费，结果却
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被对
方索赔10万元。而另一方
则称，是在帮对方的三轮
车下坡时摔伤的，对方理
应赔偿。目前，该案已被
鱼台县法院受理。

本报记者 路帅

本报聊城10月15日讯（记者 杨
淑君） 随着邯济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全线贯通，聊城至济南旅客列车已开
始试运营，预计11月份将正式开通。

记者了解到，邯济铁路起自京广
铁路邯郸南站，终到济南铁路枢纽焦
斌站，途经河北省邯郸市、我省聊城
市、德州市辖区。聊城市邯济铁路控
能指挥部工作人员介绍，随着邯济铁
路扩容改造工程山东段实现贯通，日
前聊城到济南的旅客列车已在试运
营阶段，预计11月份将正式开通。

聊城至济南火车

下月正式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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